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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新竹師範學院 9410 次擴大行政會議紀錄 
 
壹、時間：94 年 7 月 4 日下午 2:10 
 
貳、地點：本校第三會議室 
 
參、主席：曾校長憲政 紀錄：陳文正 
 
肆、出席：如簽到簿 
 
伍、宣讀 9409 次行政會議紀錄 

裁示：紀錄確定。 

 
陸、報告事項 

報告一 報告單位：教務處 

一、新竹師院學報第二十期已於 6 月出刊，若有需要者，請逕洽出版組索

取。本學報已全文上網，請參見下列網址：  

http://www.hyissues.com.tw/nhctu/hypage.cgi?HYPAGE=./search.ncl3/i
ndex.hpg 

二、本校教師指導國科會「94 年度大專學生參與專題研究計畫」共計通

過 4 件（9 件提出申請），明細如下： 
學生姓名 系別 年級 指導教授 
方俊喬 體育系 3 邱文信 

范姜逸琪 體育系 2 謝錦城 
張文慈 初教系 3 林紀慧 
吳佩晏 

(外校生，由本校

教師指導，國科

會列入本校申請

案) 

靜宜大學中文系 2 鄭縈 

 

裁示：洽悉。 

 

報告二 報告單位：學務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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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暑期參與「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營隊活動」之社團服務學校及日期如

下，請各位主任撥冗蒞臨指導。 

社團 學校 時間 

康輔社 （桃園）上大國小 7/4~7/8 

高屏會 （澎湖）五德國小 7/20~22 

圖資社 （竹北）竹北國小 7/27~29 

二、衛保組於 6 月 23 日下午 2：30 接獲新竹市東區衛生所之通告，得知

本校語教系一位同學經檢查，確認為肺結核患者。本組除了告知患者

平日須戴口罩，並須定時服藥之外，也進行以下各項措施： 

（一）患者同學（直接接觸者）須全部至署立新竹醫院接受胸部 X 光

檢查（已於 6 月 24 日中午完成）。其結果報告於 6 月 27 日出

爐，有一人異常，但經胸腔內科複診，判定為支氣管發炎，本

組已電話告知受檢者結果。 

（二）該名患者所住宿舍之同樓層進行全面消毒（已於 6 月 24 日上

午完成）。 

（三）6 月 25 日協商新生醫院調派 X 光車到校檢測，全校員工生皆

可接受檢查，所需費用由學校支付。共計 144 名教職員工生接

受檢查，報告於 6 月 28 日出爐，有 4 名須複診，本組已通知

個案。其中 2 名已於 6 月 29 日回診，其結果正常，另外 2 名

仍持續追蹤中。 

（四）7 月 1 日電話訪談患者，並給予必要之衛教。 

 

裁示：第二點第三項經 X 光檢查須複診者，請衛保組確實掌握狀況，並作

必要之處置。 

 

報告三 報告單位：秘書室 

一、各系、所、中心 94 年 6 月份之工作計畫進度均已按原計畫進行。 

二、各系、所、中心 94 年 7 月 4 日至 7 月 31 日各項活動總表如附件一，

請參考，若有新增或更正請通知本室修改。 

 

裁示：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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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臨時報告 

報告一 報告單位：自然系 

自然系於下星期一至六舉辦 2 梯次生物多樣性種子教師研習，對象為全省

中小學老師，室內課程有興趣的老師歡迎參加。 

 

裁示：洽悉。 

 

報告二 報告單位：進修部 

一、進修部課程於 7 月 1 日開始上課，謝謝各老師協助開課。 

二、今年進修部的課研究所有 14 個班，專長增能學分班有 16 個班，感謝

各系協助開課。 

三、暑期課程學生加退選至 7 月 8 日截止，請各上課老師協助。 

四、94 學年度預計招收之學士後教育學分班，已接獲教育部指示停止招

生。直接衝擊為全職工讀生經費將會有所困難。 

 

裁示：各單位僱用全職工讀生可能要緊縮，自暑假開始各單位要確實檢討

工作量並做調整。 

 

報告三 報告單位：實輔處 

有關今年學生參加教師甄試，至目前結果為台北市正取 6 位，將再持續蒐

集資料。 

 

裁示：一、請各系所今年及去年畢業班導師務必要追踪班上畢業學生之情

形。參加甄試結果請系所主任告知。 

二、未來學校所有的空間及經費分配，採公開化原則辦理。並建立

績效制度，將會依據大學評鑑項目作出統計資料，作為各系所

爭取額外經費的參考。 

 



 

 ４ 

報告四 報告單位：電算中心 

進修部暑期班 75 名學生的 IC 卡，經洽土銀指稱將俟本校改制後名稱確認

再製作，可能會延後製發。 

 

裁示：請依學校現在名稱製作。 

 

捌、提案事項 

提案一 提案單位：秘書室 

案由：國立新竹師範學院字幕機使用審核辦法（草案）及國立新竹師範學

院字幕機使用申請書（草案）如附件二，敬請 討論。 

說明：草案內容業經 94 年 6 月 20 日第 22 次行政主管座談會中討論獲得共

識。 

 

決議：一、本案辦法第二條第一款、第三條第一款及申請書備註欄第一點

第一款中「國訂節日」均修正為「國定節日」。 

二、第二條第三款修正為「學術團體、校友團體或應邀蒞校演講參

訪之歡迎詞。」 

三、本案修正後通過。 

 

玖、散會 

 
 
 


